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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金百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深圳市金百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或“本所”）接受深圳市金百泽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已出

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百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百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百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鉴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出具了《关于深圳市金百泽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0〕010331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本所现就《审

核问询函》所问询的法律问题进行补充核查，并据此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

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

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说明的事项，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

说明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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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词语的含义与《律师工

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所使用简称、词语的

含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并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并上市所必备

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

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审核问询函》13．关于合作研发 

申报材料显示：（1）报告期发行人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广东工

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圳研究院、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开

展科研合作。发行人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2015 年 1 月签署的《协

议条款》显示：“本协议所述协议期内，甲方仅限于将该专利产品唯一

的销售给乙方，如甲方需向其他第三方销售专利产品则需要经过乙方书

面同意……”。（2）发行人分别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广东工业大

学签署多份合作研发相关合同，2018 年 12 月，发行人分别签署《补充

协议》，对历史上合作研发相关事项作出补充约定。 

请发行人：（1）披露相关合作研发协议中是否存在其他对产品销售对

象、范围以及发行人生产、研发等业务活动的限制性约定，相关限制性

约定对发行人生产销售是否构成重大影响；（2）披露与中科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广东工业大学签署补充协议的原因、合同主要条款变化情况；

（3）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8 号——

创业板公司招股说明书》第 54 条有关规定，披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

圳研究院、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的科研合作情况。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就本问题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广东工业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圳研究院、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签订

的合作研发合同等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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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研发取得的专利、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等技术成果； 

3. 访谈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负责研发工作相关人员，了解与高校和科研院

所合作研发的相关情况； 

4. 查阅发行人厚型气体电子倍增器用电路板销售台账、销售合同； 

5. 取得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确认文件； 

6. 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

公开网站，了解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是否存在合作研发相关纠纷事项。 

（一） 相关合作研发协议中存在的其他对产品销售对象、范围以及发行人生产、

研发等业务活动的限制性约定，相关限制性约定对发行人生产销售是否

构成重大影响 

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提供的合作研发合同等相关文件，报告期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广东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深圳研究院、中山大学开展了科研合作。 

经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提供的其与上述合作方签订的合作研发合同等

相关文件，除惠州金百泽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签订的合作研发

合同对相关产品的销售对象和范围作出了下述限制性约定外，其余合作

研发合同均未对发行人的生产、销售、研发作出限制性约定。 

合作方 公司名称 协议名称 对产品销售对象、范围的限制性约定 

中 国 科

学 院 高

能 物 理

研 究 所

（ “ 甲

方”） 

惠州金百

泽 （ “ 乙

方”） 

《技术开

发合作协

议》 

第四条 对于本项目的生产和销售 

双方同意，本项目“合作技术成果”的

专利及专有技术转化为“厚 GEM 板”

产品（以下简称“专利产品”）。 

4.2 在本协议所述专利有效期内，乙

方仅限于将专利产品唯一的销售给

甲方，如乙方需向其他第三方销售专

利产品则需要经过甲方书面同意，或

由甲方同意直接代为定购再由甲方

验收合格后交付给第三方。 

4.3 乙方向甲方销售专利产品，价格

应为乙方最低价格，但需保证乙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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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 公司名称 协议名称 对产品销售对象、范围的限制性约定 

合理利润，乙方向第三方提供专利产

品的订单价格应比给予甲方的价格

高一倍以上，否则视为乙方严重违

约。如确为第三方通过甲方需求此产

品，甲方应如实告知乙方，由乙方根

据本协议约定合理报价。 

中 国 科

学 院 高

能 物 理

研 究 所

（ “ 乙

方”） 

惠州金百

泽 （ “ 甲

方”） 

《 关 于 <

一种大面

积厚GEM

的制作工

艺 > 的 协

议》 

第四条 对于本项目的生产和销售 

双方同意，本项目“合作技术成果”的

专利及专有技术转化为 “大面积厚

GEM 板 ”产品（以下简称 “专利产

品”）。 

4.2 在本协议所述专利有效期内，甲

方仅限于将专利产品唯一的销售给

乙方，如甲方需向其他第三方销售专

利产品则需要经过乙方书面同意，或

由乙方同意直接代为定购再由乙方

验收合格后交付给第三方。 

4.3 甲方向乙方销售专利产品，价格

应为甲方最低价格，但需保证甲方的

合理利润，甲方向第三方提供专利产

品的订单价格应比给予乙方的价格

高一倍以上，否则视为甲方严重违

约。如确为第三方通过乙方需求此产

品，乙方应如实告知甲方，由甲方根

据本协议约定合理报价。 

中 国 科

学 院 高

能 物 理

研 究 所

（ “ 乙

方”） 

惠州金百

泽 （ “ 甲

方”） 

《 关 于 <

一种厚型

气体电子

倍增器用

电路板的

分区块无

缝激光加

工 工 艺 >

的协议》 

第四条 对于本项目的生产和销售 

双方同意，本项目“合作技术成果”的

专利及专有技术转化为“激光制作大

面积厚 GEM 板”产品（以下简称“专

利产品”）。 

4.2 在本协议所述协议期内，甲方仅

限于将该专利产品唯一的销售给乙

方，如甲方需向其他第三方销售专利

产品则需要经过乙方书面同意，或由

乙方同意直接代为定购再由乙方验

收合格后交付给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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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 公司名称 协议名称 对产品销售对象、范围的限制性约定 

4.3 甲方向乙方销售专利产品，价格

应为甲方最低价格，但需保证甲方的

合理利润。甲方向第三方提供专利产

品的订单价格应比给予乙方的价格

高，且需告知乙方并获得同意，否则

视为甲方严重违约。如确为第三方通

过乙方基于合作需求此产品，乙方应

如实告知甲方，由甲方根据本协议约

定合理报价。 

根据惠州金百泽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签订的合作研发合同并经

惠州金百泽、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确认，惠州金百泽、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科研合作中所产生的技术合作成果的应用产品为

“厚型气体电子倍增器用电路板”（厚 GEM 板）。 

经核查发行人提供的厚型气体电子倍增器用电路板销售台账、销售合同，

并经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惠州金百泽通过发行人销售“厚型气体电子

倍增器用电路板”产品的金额分别为 14.45 万元、3.88 万元、11.24 万元

和 5.57 万元，占发行人报告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03%、0.01%、

0.02%和 0.02%，其中，报告期内向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销售“厚

型气体电子倍增器用电路板”产品的金额为 0.19 万元。 

经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确认，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已知悉

惠州金百泽通过发行人向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之外的第三方销售

“厚型气体电子倍增器用电路板”产品的情况，惠州金百泽不存在因此

违反合作研发合同相关约定的情形。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广

东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圳研究院、中山大学开展科研合作所

签署的合作研发合同中，除惠州金百泽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签

订的合作研发合同对相关产品的销售对象和范围作出限制性约定外，其

余合作研发合同均未对发行人的生产、销售、研发作出限制性约定；惠

州金百泽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签订的合作研发合同对相关产品

的销售对象、范围的限制性约定对发行人的生产、销售不构成重大不利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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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披露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广东工业大学签署补充协议的原因、

合同主要条款变化情况 

1. 惠州金百泽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签署补充协议的原因及合同主

要条款的变化情况 

发行人确认，惠州金百泽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签署补充协议的

主要原因为：惠州金百泽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原签订的相关合

作研发合同对于知识产权的归属、使用及权益分配不够清晰，为进一步

明确该等知识产权以及后续双方合作研发项目而形成的技术成果的权

属、使用及收益归属，避免产生争议，惠州金百泽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签订了补充协议。 

上述补充协议条款主要变化情况为： 

主要变化事项 原合作研发协议条款 补充协议条款 

明确双方对于

各自独立拥有

知识产权的使

用、收益及处

置 的 完 整 权

利，不受另一

方的限制 

各方独立形成的知识产

权由各方独立所有，合

作方有使用权。 

对于双方独立拥有的知识产

权，双方可进行交叉许可。一

方许可对方使用本方所拥有的

知识产权时，应签订书面许可

协议。 

对于双方独立拥有的知识产

权，另一方不对权利人对该等

知识产权的使用、许可他人使

用以及转让行为及该等行为所

产生的利益提出异议或主张权

利。 

明确双方对于

共有知识产权

拥有独立的使

用权、收益权 

双方对于 “合作技术成

果 ”再行研发的衍生权

利归双方共同所有。 

双方联合形成的知识产

权为双方共同所有，依

双方的投入以及贡献量

大小，在合作中另签协

议进行约定。成果优先

在惠州金百泽进行产业

对于双方共同拥有的知识产

权，双方均有权使用该等知识

产权，并独立享有因使用该等

知识产权所产生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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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变化事项 原合作研发协议条款 补充协议条款 

化。 

明确共有知识

产权权利人一

方向第三方许

可、转让共有

知识产权的限

制以及相关权

利和收益归属 

关于项目的专利及专有

技术，未经双方一致书

面同意，任一方不得许

可第三人研发、制造、

销售、许诺销售、使用。

除非：如协议有效期内

惠州金百泽产能不足、

拒绝生产专利产品，不

能满足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需求时，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可按需寻找第三方部

分或全部生产专利产

品。 

对于双方共同拥有的知识产

权，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双

方不得向第三方转让该等知识

产权。一方转让该等知识产权

时，另一方享有在同等条件下

的优先受让权。如无另行约定，

转让该等知识产权所产生的利

益由转让方独立享有。 

对于双方共同拥有的知识产

权，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双

方不得许可第三方使用该等知

识产权。如无另行约定，许可

第三方使用该等知识产权所产

生的利益由许可方独立享有。 

2. 发行人、惠州金百泽、西安金百泽电路与广东工业大学签署补充协议的

原因及合同主要条款的变化情况 

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惠州金百泽、西安金百泽电路与广东工业大学签

署补充协议的主要原因为：发行人、惠州金百泽、西安金百泽电路与广

东工业大学原签订的相关合作研发合同对于知识产权的归属、使用及权

益分配不够清晰，为进一步明确该等知识产权以及后续双方合作研发项

目而形成的技术成果的权属、使用及收益归属，避免产生争议，发行人、

惠州金百泽、西安金百泽电路与广东工业大学签订了补充协议。 

上述补充协议条款主要变化情况为： 

主 要 变 化

事项 
原合作研发协议条款 补充协议条款 

明 确 双 方

对 于 各 自

独 立 拥 有

知 识 产 权

合作过程中各方完全独立形

成的知识产权由各自独立享

有，合作方有使用权；双方

联合形成的知识产权为双方

对于双方独立拥有的知识产

权，双方可进行交叉许可。一

方许可对方使用本方所拥有

的知识产权时，应签订书面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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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变 化

事项 
原合作研发协议条款 补充协议条款 

的使用、收

益 及 处 置

的 完 整 权

利，不受另

一 方 的 限

制 

共同所有。 可协议。 

对于双方独立拥有的知识产

权，另一方不对权利人对该等

知识产权的使用、许可他人使

用以及转让行为及该等行为

所产生的利益提出异议或主

张权利。 

明 确 双 方

对 于 共 有

知 识 产 权

拥 有 独 立

的使用权、

收益权 

双方联合形成的知识产权为

双方共同所有，共享知识产

权部分依双方的投入以及贡

献量大小，在合作中另签协

议进行约定。 

对于双方共同享有技术的专

利申请权、专利权、专有技

术所有权，双方按一定比例

享有，专利技术研究成果在

惠州金百泽推广应用。产生

的效益由双方按一定比例分

享。 

对于双方共同拥有的知识产

权，双方均有权使用该等知识

产权，并独立享有因使用该等

知识产权所产生的利益。 

 

明 确 共 有

知 识 产 权

权 利 人 一

方 向 第 三

方许可、转

让 共 有 知

识 产 权 的

限 制 以 及

相 关 权 利

和 收 益 归

属 

研究成果转让第三方，产生

的效益由双方按一定比例分

享。第三方购买部分或全部

项目专利技术份额时，需经

与双方商定并签订专利技术

转让协议后方能购买，双方

中任一方对该转让有异议

的，项目的专利技术均不能

部分或全部转让。 

有关项目的专利及专有技

术，未经双方一致书面同意，

任一方不得许可除双方以外

的另一方进行本专利与技术

对于双方共同拥有的知识产

权，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双

方不得向第三方转让该等知

识产权。一方转让该等知识产

权时，另一方享有在同等条件

下的优先受让权。如无另行约

定，转让该等知识产权所产生

的利益由转让方独立享有。 

对于双方共同拥有的知识产

权，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双

方不得许可第三方使用该等

知识产权。如无另行约定，许

可第三方使用该等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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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变 化

事项 
原合作研发协议条款 补充协议条款 

的研发、制造、销售、许诺

销售、使用。 

所产生的利益由许可方独立

享有。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广东工业大学

签署的补充协议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知识产权以及后续双方合作研发项目

而形成的技术成果的权属、使用及收益归属，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

（申报稿）》中补充披露相关补充协议签署的原因及合同主要条款的变

化情况。 

（三） 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8号——创业板

公司招股说明书》第 54条有关规定，披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圳研究院、

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的科研合作情况 

经核查《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中披露发行人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广东工业大学开展的科研

合作情况；发行人本次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补充披露了发行

人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圳研究院、中山大学开展的科研合作情况，具

体如下： 

1. 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圳研究院的科研合作 

在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圳研究院的合作过程中，发行人、惠州金百泽

申请并已取得三项专利及一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专利 

权利人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期限 

惠州金百

泽、发行人 

ZL2012206
68499.X 

一种内置天线智

能 SD 卡 

实用新型 2022/12/6 

惠州金百

泽、发行人 

ZL2012203
12297.1 

一种智能 SD 卡 实用新型 2022/6/29 

惠州金百

泽、发行人 

ZL2012203
12299.0 

一种智能 SD 卡

电源 

实用新型 2022/6/29 

软件著作权 

权利人 登记号 软件名称 取得方式 登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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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金百泽 2014SR173
232 

基于 ALLEGRO

的PCB设计自动

调丝印工具软件 

原始取得 2014/11/1
5 

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及《产学研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双方确

认：上述专利权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在形成过程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深圳研究院未进行资金人员等方面的市场化投入，因此经双方协商，同

意上述专利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由发行人、惠州金百泽独立享有，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圳研究院将不会对该等成果的权属提出异议或主张权

利。 

2. 与中山大学的科研合作 

惠州金百泽已与中山大学签订《技术咨询合同》，惠州金百泽委托中山

大学就“传感器芯片可靠性研发中心”提供技术咨询。根据《技术咨询合

同》，惠州金百泽利用中山大学提交的技术咨询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

技术成果，归惠州金百泽所有；经惠州金百泽确认同意后，中山大学利

用惠州金百泽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中

山大学所有。 

惠州金百泽与中山大学、惠州市力道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签订《联合申报“P

OCT 生物医用血气检测传感芯片”项目合作协议书》。根据《联合申报“P

OCT 生物医用血气检测传感芯片”项目合作协议书》，中山大学负责“P

OCT 生物医用血气检测传感芯片”项目主要技术与加工工艺改进，惠州

金百泽负责相关传感芯片可靠性检测，中试量产和市场推广，惠州市力

道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负责相关传感芯片小批量生产；各方独立完成的研

究成果所有权归各方所有；各方共同完成的科研成果所有权归三方所有，

具体按照各方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或各方另行商定。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传感器芯片可靠性研发中心”、“POCT 生物医

用血气检测传感芯片”项目目前尚未产生技术成果。 

综上，本所认为，在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圳研究院的合作过程中，发

行人、惠州金百泽申请并已取得三项专利及一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上

述知识产权归发行人、惠州金百泽独立享有；发行人与中山大学科研合

作尚未产生技术成果；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对上述

合作研发情况进行补充披露。 

二、 《审核问询函》17．关于资质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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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子公司惠州金百泽、西安金百泽取得了《排污许

可证》，发行人子公司泽国电子、杭州佰富、惠州大亚湾分公司取得了

《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请发行人披露发行人、泽国电子、杭州佰富及惠州大亚湾分公司是否需

要取得《排污许可证》，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是否取得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所必需的环保相关行政许可、登记、备案，是否存在因环保事

项被行政处罚或者其他违法违规情形。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就本问题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保护竣

工验收、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相关文件； 

2. 查阅国家及地方关于排污许可及排污登记的相关规定； 

3. 查阅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环境保护证明文件；  

4. 查阅发行人及子公司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明细； 

5. 查阅环境监测/检测机构就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

测/检测出具的监测/检测报告； 

6. 访谈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负责生产、环境保护相关工作人员，了解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生产、工艺、污染物排放等相关情况； 

7. 查询国家生态环境部网站、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住所地生态环境部

门网站、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网站，了

解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及违法违规情况； 

8. 查阅境外律师就境外子公司环境保护情况出具的意见。 

（一） 发行人、泽国电子、杭州佰富及惠州大亚湾分公司目前不需要取得《排

污许可证》 

1. 根据原《广东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2014 年 4 月 1 日施行，2019

年 8 月 13 日失效）、《杭州市污染物排放许可管理条例》的规定，发

行人不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泽国电子、杭州佰富及惠州大亚湾分

公司报告期内曾持有《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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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广东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有下列排

放污染物行为的排污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一）排放大气污染

物的；（二）排放工业废水、医疗污水以及含重金属、病原体等有毒有

害物质的其他废水和污水的；（三）在城镇、工业园区或者开发区等运

营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四）经营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五）其他

依法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的行为。” 

根据《杭州市污染物排放许可管理条例》，“本市实行污染物排放许可

制度。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有下列直接或者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行为

的单位，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申领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一）向环境排

放国家规定种类大气污染物的；（二）向环境排放国家规定种类水污染

物的。” 

根据泽国电子、杭州佰富及惠州大亚湾分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

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相关文件，并经发行人确认： 

（1）发行人未从事生产业务，不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  

（2）泽国电子产生的污染物包括废气、生活污水和工业固体废物，泽国

电子已取得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核发的《广东省污染

物排放许可证》（许可证编号：4413042012034047），排污种类为废

气。根据届时适用的《广东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广东

省排污许可证管理未适用于工业固体废物及生活污水。 

（3）惠州大亚湾分公司产生的污染物包括废气、生活污水和工业固体废

物，惠州大亚湾分公司已取得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核

发的《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许可证编号：4413042012034048），

排污种类为废气。根据届时适用的《广东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广

东省排污许可证管理未适用于工业固体废物及生活污水。 

（4）杭州佰富产生的污染物包括废气、生活污水和工业固体废物，杭州

佰富已取得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核发的《杭州市污染物排放

许可证》（许可证编号：330107400054-009），排污种类为废气、废

水。根据届时适用的《杭州市污染物排放许可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杭

州市排污许可证管理未适用于工业固体废物。 

2.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2019 年修正）、《固定污染源排

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的要求，泽国电子、杭州佰富及惠

州大亚湾分公司属于实行排污登记管理的企业，不再需要取得《排污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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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需要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发行人未从事生产业务，

不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亦无需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依法制定并公布固

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明确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范围和申领

时限。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未纳入固定污染

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排污单位，暂不需申请排污许可证。”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规定，“国家

根据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简称排污单位）

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实行排污许可重点

管理、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对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或者对环境的影

响程度较大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对污染物产生量、排

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小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简化管理。对

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很小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

登记管理。实行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不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应

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排污登记表，登记基本信息、污

染物排放去向、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息。

现有排污单位应当在生态环境部规定的实施时限内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

或者填报排污登记表。” 

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 2020 年全面实施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

的通告》、《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

和 2020 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的通告》，广东省、杭州市均已按照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9 年版）》的相关规定实施排污许可证核发和排污登记管理工作。 

根据上述规定，经本所律师查阅泽国电子、杭州佰富及惠州大亚湾分公

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相关文件，泽国电子、杭

州佰富及惠州大亚湾分公司属于实行排污登记管理的企业，不需要取得

《排污许可证》，需要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发行人未从事

生产业务，不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亦无需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

登记表》。 

泽国电子、杭州佰富及惠州大亚湾分公司已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表》，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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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国电子已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表》（登记编号：91441300785283097H001W），生产经营场所地址

为惠州大亚湾响水河工业园板障岭南 A 栋 3 楼 2 号，排污种类为废气、

废水（生活污水）和工业固体废物。 

大亚湾分公司已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

登记表》（登记编号：91441300588331627M001U），生产经营场所

地址为广东省惠州大亚湾响水河工业区的惠州市金百泽电路科技有限公

司 2、3 楼厂房，排污种类为废气、废水（生活污水）和工业固体废物。 

杭州佰富已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表》（登记编号：91330101MA28L1XD13001X），生产经营场所地址

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11 号大街 58 号 1 幢西侧，排污种类为废气、废

水（生活污水）和工业固体废物。 

根据泽国电子、杭州佰富及惠州大亚湾分公司住所地生态环境部门出具

的证明，泽国电子、杭州佰富及惠州大亚湾分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

法行为而受到环境行政处罚的情况。 

综上，本所认为，泽国电子、杭州佰富及惠州大亚湾分公司目前属于实

行排污登记管理的企业，已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不需要办

理《排污许可证》；发行人未从事生产业务，不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

亦无需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 

（二）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已取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环保相关

行政许可、登记、备案 

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环

境保护竣工验收、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相关文件，根据陈冯吴律师事

务所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出具的《香港法律意见书–King Brother Tec

hnology Limited 金百泽科技有限公司》并经发行人确认，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取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所必需的环保相关行政许可、登记、备案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是否涉及

生产、加

工工序 

排污许可证或

排污登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环保

竣工验收 

发行人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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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是否涉及

生产、加

工工序 

排污许可证或

排污登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环保

竣工验收 

深圳金百

泽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泽创电子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金百泽供

应链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深圳云创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惠州云创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惠州智联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惠州硬见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西安金百

泽电子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北京金百

泽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香港金百

泽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惠州金百

泽 

涉及 《排污许可证》

（证书编号：
91441300661
461330M001

W） 

（1）惠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意

见（惠市环建[2007]J116 号） 

（2）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

区环境保护局批复（惠湾建环

审[2011]174 号） 

（3）惠州市环境保护局验收意

见（惠市环验[2012]12 号） 

西安金百

泽电路 

涉及 《排污许可证》

（证书编号：
91610131668
682355M001

Q） 

1. PCB 生产基地项目 

（1）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环保市容园林局批复（高新环

评函字[2007]011 号） 

（2）西安市环境保护局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变更意见 

（3）西安市环境保护局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分局验收意见

（环验[2010]0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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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是否涉及

生产、加

工工序 

排污许可证或

排污登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环保

竣工验收 

2．碱性蚀刻液循环再生系统建

设项目 

（1）西安市环境保护局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批复（高新

环评批复[2013]057 号） 

（2）西安市环境保护局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分局验收意见

（环验[2014]010 号） 

泽国电子 涉及 《固定污染源

排污登记表》

（登记编号：
91441300785
283097H001

W） 

（1）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

区环境保护局批复（惠湾建环

审[2012]36 号） 

（2）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

区环境保护局验收意见（惠湾

环验[2013]6 号） 

惠州大亚

湾分公司 

涉及 《固定污染源

排污登记表》

（登记编号：
91441300588
331627M001

U） 

（1）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

区环境保护局批复（惠湾建环

审[2011]206 号） 

（2）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

区环境保护局验收意见（惠湾

环验[2013]5 号） 

杭州佰富 涉及 《固定污染源

排污登记表》

（登记编号：
91330101MA
28L1XD1300

1X） 

（1）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

保护局审批意见（杭经开环评

批[2017]56 号） 

（2）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

监察大队自主验收收件回执

（[2018]008 号）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已取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所必需的环保相关行政许可、登记、备案。 

（三）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因环保事项被行政处罚或者其他违法违规情

形 

1. 自报告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惠州金百泽因环保事项收到行

政处罚或者行政命令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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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8 年 6 月 14 日，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出具《行政

处罚决定书》（惠湾环罚字[2018]52 号），2018 年 5 月 25 日在对惠州

金百泽进行现场检查时，惠州金百泽将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覆铜板

边角料与废线路板堆放于危险废物仓库中，对暂时不利用或不能利用的

工业固体废物未按安全分类存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规定，责令惠州金百

泽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 21,240 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罚款缴纳凭证，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惠州金百泽已足

额缴纳上述罚款。 

根据《惠州大亚湾开发区环境保护局污染源现场监察记录表》，在 201

8 年 6 月 5 日对惠州金百泽的现场检查中，惠州金百泽危险废物储存场

所已完成整改，废线路板边角料和覆铜板边角料已分类存放，现场未发

现违法行为。根据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

惠州市金百泽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履行环境行政处罚的情况说明》，确认

惠州金百泽已缴纳罚款，并已改正违法行为。 

2020 年 3 月 12 日，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关于对〈申请函〉的回复》

（惠市环函[2020]206 号）：“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对惠州金百泽参照《惠

州市环境保护局主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201

8）》中第 75 项（违法程度“一般”，违法情节属“涉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在 1 吨以上 10 吨以下；危险废物在 1 吨以下”）进行裁量。惠州金百泽

已按时缴纳了上述全部处罚款，并完成了整改，自 2017 年 1 月 1 日以

来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无其它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环境保护部门

行政处罚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惠州金百泽已完成整改，整改后符合有关规定；

惠州金百泽所受上述行政处罚对应的违法程度为“一般”，不属于“较重”

及以上级别，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社会影响恶劣等后

果，上述违法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 2020 年 9 月 3 日，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向惠州金百泽出具《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决定书》（惠市环违改[2020]39 号），“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在 202

0 年 8 月 20 日对惠州金百泽进行现场检查，经广东惠利通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惠州金百泽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口所测项



 

3-18 

目总氰化物为 0.42mg/L，参照《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1597

-2015）评价，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 1.05 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惠州市

生态环境局责令惠州金百泽立即改正超标准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并于 20

20 年 9 月 21 日前向惠州市生态环境局书面报告改正情况。惠州市生态

环境局将自该《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对惠州

金百泽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复查。” 

惠州金百泽已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向惠州市生态环境局提交了《整改报

告》。根据《整改报告》中所附广东宏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出具的《检测报告》，惠州金百泽排放废水中氰化物的检测结

果为“未检出”。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监测站、广东宏科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报告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多次对惠州金

百泽废水排放情况进行监测或检测出具的《监测报告》或《检测报告》，

惠州金百泽排放废水中氰化物的监测/检测结果均为“未检出”。 

惠州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出具《关于对<申请函>的回复》，

确认惠州金百泽自 2020 年 1 月 1 日以来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无

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生态环境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 

根据惠州金百泽的说明，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已对惠州金百泽整改情况实

施复查，并由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监测站对惠州金百泽废水

排放情况进行执法监测。根据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监测站出

具的《监测报告》，惠州金百泽排放废水中总氰化物的监测结果为“未

检出”，“总排口水样监测项目达标”。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规定：“根据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

章，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命令的具体形式有：……（七）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九）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设定的责令改正或

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命令的其他具体形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行政行为种类和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规定，行政命令不属行政处罚。”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惠州金百泽收到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惠市环违改[2020]39 号）为惠州市生态环境局的行政命令，不属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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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惠州金百泽上述违法行为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

社会影响恶劣等后果，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惠州金百泽已向惠州

市生态环境局提交了《整改报告》，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对惠州金百泽整

改情况实施复查的监测结果为：总氰化物“未检出”，“总排口水样监

测项目达标”。 

2. 根据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住所地生态环境部门出具的证明、陈冯吴律

师事务所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出具的《香港法律意见书–King Brother 

Technology Limited 金百泽科技有限公司》，经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

师在国家生态环境部网站（http://www.mee.gov.cn/）、发行人及其境内

子 公 司 住 所 地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网 站 、 信 用 中 国 网 站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进行查询，本所认为，自报告期初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未因其他违法违规情形

而受到过重大环保行政处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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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百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签署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林青松       

 

                                                                    

                                                       刘晓光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二〇二〇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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